
证券代码：600248 证券简称：陕建股份 公告编号：2025-094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项目中标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5年 11月，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中标 5亿元以上施工项目情况

如下：

序号

1
2
3

4

5

项目名称

武汉星汉里项目建筑安装总承包工程

宝 鸡 华 誉 智 慧 生 态 冷 链 物 流 园 项 目EPC 总承包

阳曲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区冷链物流项目(二期)-南地块

子牙河流域（赞皇段）生态环境综合治理
与乡村振兴农文旅产业融合发展项目勘
察、设计、施工总承包

西安交通大学创新港校区学生生活E区1
期项目施工

中标人

陕西建工第八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陕西建工第十六建设有限
公司

陕西建工安装集团有限公
司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中标金额
（亿元）

10.00
8.95
8.00

6.93

5.24

项目地点

湖北省
武汉市

陕西省
宝鸡市

山西省
太原市

河北省
石家庄市

陕西省
西咸新区

上述项目仅为中标信息，具体实施仍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2日

证券代码：600248 证券简称：陕建股份 公告编号：2025-095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延期换届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将于2025年12月15日任

期届满。鉴于相关换届工作尚在筹备中，为保证公司董事会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公司董

事会换届选举将适当延期，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高级管理人员的任期亦将相应顺延。

在董事会换届选举完成前，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成员、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规定继续履行职

责。公司董事会延期换届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营。公司将尽快推进董事会换届工作，并按

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2日

证券代码：600248 证券简称：陕建股份 公告编号：2025-093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陕西建工第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等9家，不存在关联担保

● 本次对外担保金额：2025年11月对外担保金额合计30.73亿元

● 对外担保累计余额：截至2025年11月30日，公司对外担保累计余额为354.92亿元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 特别风险提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

100%，本次被担保人除陕西建工岐山环境能源有限公司外，资产负债率均超过70%，敬请投

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进展情况

为满足子公司向银行申请融资的正常经营资金需求，2025年11月，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累计为9家公司提供30.73亿元担保。本次被担保人除陕西建工岐

山环境能源有限公司外，资产负债率均超过70%。具体担保情况如下：

序
号

1

2

3

4

5

6

被担保方

陕西建工第七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机械施
工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安装集
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安装集
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岐山环
境能源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第三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

担保方

陕西建工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融资机构/
债权人

华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西安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西安东新
街支行

资产支持证券持
有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西安北大
街支行

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西安
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西安分行

担 保 最 高
债 权 额/最
高 本 金 余
额（亿元）

0.3

5

7.1

7

0.33

2

担保
到期日

2026.9.1

2026.11.23

2043.11.10

2026.11.12

2026.11.3

2026.11.18

担保
方式

共同还款

连带责任
保证

差额补足

连带责任
保证

连带责任
保证

连带责任
保证

本次担保后
对被担保方
的担保余额

（亿元）

11.6

29.98

39.85

39.85

0.33

18.3

7

8

9

10

陕西建工第十六
建设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新能源
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第十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化建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西安北大
街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汉中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杨凌农业
高新技术产业示
范区支行

0.5

3

0.5

5

2026.6.23

2026.10.19

2026.11.4

2026.11.3

共同还款

连带责任
保证

连带责任
保证

连带责任
保证

14.72

8.5

10

5

（二）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上述担保事项经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28日、2025年6月26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

二十四次会议、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交易所网站的《陕西建

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18)、《陕西

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25年度授权新增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
026)、《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52)。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本次担保事项涉及的被担保人基本情况和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详见附表。

三、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是在董事会和股东会决议授权内开展的担保行为，被担保人均为公司子公

司，经营情况稳定，资信状况良好，担保目的是满足子公司正常经营资金需求，担保风险在可

控范围内，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具备必要性和合理性。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5年11月30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354.92亿元，其中，公司对

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354.26亿元，上述数额分别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

的114.37%和114.16%。公司无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的担保。公司无逾

期担保。

特此公告。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2日

附表：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单位：万元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被 担
保 人
名称

陕 西
建 工
第 三
建 设
集 团
有 限
公司

陕 西
建 工
第 七
建 设
集 团
有 限
公司

陕 西
建 工
第 十
六 建
设 有
限 公
司

陕 西
建 工
安 装
集 团
有 限
公司

陕 西
建 工
机 械
施 工
集 团
有 限
公司

陕 西
建 工
第 十
建 设
集 团
有 限
公司

陕 西
化 建
工 程
有 限
责 任
公司

陕 西
建 工
新 能
源 有
限 公
司

陕 西
建 工
岐 山
环 境
能 源
有 限
公司

注
册
地

陕
西
省
西
安
市

陕
西
省
宝
鸡
市

陕
西
省
咸
阳
市

陕
西
省
西
安
市

陕
西
省
西
安
市

陕
西
省
汉
中
市

陕
西
省
咸
阳
市

陕
西
省
西
安
市

陕
西
省
宝
鸡
市

法
定
代
表
人

孙
海
勇

赵
伟

陈
建

罗
宝
利

于
宗
让

宋
轮
航

李
科
社

范
海

李
靖
杰

公司
合计
持股
比例

100.00%

100.00%

8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45.00%

100.00%

主
营

业
务

建
筑
施
工

建
筑
施
工

建
筑
施
工

建
筑
施
工

建
筑
施
工

建
筑
施
工

工
程
施
工

新
能
源
建
设

新
能
源
建
设

2024年主要财务指标

资 产
总额

2,071,937.34

1,389,845.29

180,384.64

2,278,491.89

2,624,397.42

1,211,883.34

1,096,994.33

262,672.54

100.59

负 债
总额

1,851,619.56

1,306,372.33

154,451.97

1,942,573.65

2,330,259.36

1,090,514.61

789,938.42

209,512.61

0.59

净 资
产

220,317.78

83,472.96

25,932.67

335,918.24

294,138.06

121,368.73

307,055.91

53,159.93

100.00

营 业
收入

870,902.92

517,322.87

71,725.77

1,517,198.30

608,998.84

473,256.37

813,358.53

195,826.83

-

净 利
润

32,289.10

1,423.96

2,381.65

45,691.59

12,046.30

6,276.91

20,581.54

13,422.15

-

2025年9月30日主要财务指标

资 产
总额

1,826,309.49

1,291,741.88

202,981.10

1,919,614.78

2,445,407.10

1,190,351.52

1,056,372.22

330,480.81

2,321.62

负 债
总额

1,596,194.87

1,211,262.54

175,597.64

1,599,143.46

2,151,852.76

1,133,427.04

747,655.34

272,420.45

42.92

净 资
产

230,114.62

80,479.35

27,383.47

320,471.32

293,554.34

56,924.48

308,716.89

58,060.36

2,278.70

营 业
收入

352,992.27

314,685.22

65,777.35

726,814.09

279,148.19

250,679.95

555,451.73

164,767.02

-

净
利
润

2,294.40

- 3,865.33

1,707.91

17,751.52

7,680.28

-12,785.45

8,544.67

4,994.00

-1.30

影 响
被 担
保 人
偿 债
能 力
的 重
大 或
有 事
项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关联关系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含本次担保金
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安徽驿通国际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驿通国
际”）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主体√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
控制或者任职的主体□其他

2,000.00万元

2,000.00万元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截至 2025年 12月 11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万元）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比例（%）

特别风险提示

0.00
185,091.26

92.07
□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担保总额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金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30%的情况下□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因驿通国际经营发展需要，近日，安徽众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华

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按照50%出资比例为驿通国际提

供最高额2,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上述担保不存在反担保。驿通国际其他股东提供

同比例担保。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5年4月24日、2025年4月25日、2025年5月16日分别召开独立董事2025年

第一次专门会议、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

公司提供关联担保的议案》，驿通国际向银行申请融资授信4,000万元，由现有股东提供同比

例担保，公司同意按照50%出资比例为驿通国际提供2,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本次

担保前，公司为驿通国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000万元，本次担保后，公司为驿通国际提供的

担保余额为2,000万元，可用担保额度为0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4月 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众源新材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09）、《众源新材关于为

子公司提供关联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7），2025年5月17日披露的《众源新材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30）。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
型

被担保人名
称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法人□其他：

安徽驿通国际资源有限公司

王家斌

91340200MA2N46878J
2016年11月24日

中国（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芜湖片区龙山街道九华北路138号学府商业广场芜湖跨境电子商
务产业园B2-306室

伍仟万圆整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关联关系

关联人股权
结构

主要财务指
标（万元）

矿产资源开发与销售；金属、有色金属及其制品销售；煤炭销售；建材销售；汽车、汽车零部件及
相关设备、原辅材料销售；为汽车产品提供技术服务；物流方案设计；国际、国内货物运输代理；
普通货物仓储、装卸、搬运服务（除危险化学品、剧毒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化工原料及产品
（除危险化学品、剧毒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计算机、通讯设备销售（含网上销售）；计算机软
件开发及技术服务；货物或技术进出口业务（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
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的相关规定，驿通国际并不属于公司关联人，但
因公司1名高管担任驿通国际的监事，所以参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的
规定，并从谨慎性出发，公司仍将驿通国际认定为公司关联人。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2025 年 1-9
月（以下为单体财务数据，未经审
计）

11,741.61
5,750.58
5,991.03

115,785.43
238.09

截至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以
下为单体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4,734.28
1,981.34
2,752.94

78,234.45
27.75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人：安徽众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行

债务人：安徽驿通国际资源有限公司

1、最高保证额：人民币贰仟万元整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期间：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为三年。

4、其他股东提供同比例担保。

5、无反担保。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是为了满足子公司经营发展需要，保障其业务持续、稳健发展。本次担保符合

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战略，被担保对象具备偿债能力，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徽众源新材投资有限公司与瑞源国际资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瑞源投资”）各持有驿通国际50%的股权，公司与瑞源投资为驿通国际提供同比例担保，且驿

通国际现有经营状况良好，担保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范围内。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对
外担保

上市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
担保

上市公司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
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的担保

截至 2025 年 12 月 11 日
担保总额（万元）

185,091.26
141,751.26

0.00

担保额度占上市公司最
近一期净资产比例（%）

92.07
70.51
0.00

逾期担保累计金额（万
元）

0.00
0.00
0.00

特此公告。

安徽众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2日

证券代码：603527 证券简称：众源新材 公告编号：2025-054

安徽众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关联担保的进展公告

B18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5年12月12日 星期五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立达信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1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

第十六次会议，2025年5月13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5年度

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同意续聘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容诚会计师

事务所”）为公司2025年度财务审计和内控审计机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08）、

《关于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1）、《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

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18）。

公司于近日收到容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变更签字会计师的告知函》，现将具体情

况公告如下：

一、签字注册会计师变更情况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作为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表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原委派邓小勤女

士、黄卉女士、余道前先生作为签字注册会计师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因容诚会计师事务所内

部工作调整，现指派谢培仁先生接替邓小勤女士作为公司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合伙人）。变

更后，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

鉴证报告及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的专项说明签字注册会计师为谢培仁先

生、黄卉女士、余道前先生。

二、本次变更签字注册会计师的基本信息、诚信记录及独立性情况

（一）基本信息

项目签字注册会计师：谢培仁，1994年成为中国注册会计师，1994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

审计业务，2019年开始在容诚会计师事务所执业，2025年开始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

为多家上市公司提供年报审计等证券服务。

（二）诚信记录

谢培仁先生近三年未曾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未受到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业主

管部门的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未受到证券交易场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

施。2024年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通报批评的处分一次。

（三）独立性

谢培仁先生不存在可能影响独立性的情形。

三、其他说明

本次变更过程中相关工作安排已有序交接，变更事项不会对公司2025年度审计工作构

成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立达信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2日

证券代码：605365 证券简称：立达信 公告编号：2025-046

立达信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签字注册会计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巍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证券事务代表沈勇

虎先生提交的辞职报告。沈勇虎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辞职后不

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沈勇虎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其辞职不会影

响公司相关工作的正常开展。沈勇虎先生在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期间勤勉尽责、恪尽职

守，公司及董事会对沈勇虎先生在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公司于2025年12月11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证券事务

代表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陆佳栋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职

责，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陆佳栋先生具备履行证券事务代表职责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工作经验，其任职资格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资

格。陆佳栋先生已承诺将在聘任后，及时参加并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任职

培训证明。详细简历附后。

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575-82972858

传真：0575-82972856
邮箱：WHXC@weihua-newmaterial.com
联系地址：浙江省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北塘东路8号

特此公告。

浙江巍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2日

附件：个人简历

陆佳栋先生，1990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国注册会计

师（非执业）。曾任浙江巍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审计监察部副经理，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

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陆佳栋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其他持

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惩戒，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规定的不得担任证券事务

代表的情形。

证券代码：603310 证券简称：巍华新材 公告编号：2025-064

浙江巍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证券事务代表辞职暨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安徽鑫鸿电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鑫鸿电
缆”）

人民币3,000万元

人民币7,000万元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
担保总额（万元）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比例（%）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0
人民币229,425万元

160.36%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50%√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 100%□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
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30%□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2025年12月10日，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科材料”或“公司”）与上

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芜湖分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

合同》，为控股子公司鑫鸿电缆与浦发银行芜湖分行自2025年12月10日至2026年12月10日

期间办理的各类融资业务所发生的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

3,000万元。保证期间为三年，上述担保不存在反担保。

截至本公告日，鑫科材料实际为鑫鸿电缆提供的担保余额为7,000万元（含此次签订的担

保合同人民币3,000万元）。

（二）内部决策程序

上述担保事宜已经公司2025年3月28日召开的九届二十八次董事会和2025年4月29日

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

公告。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
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法人□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安徽鑫鸿电缆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安徽鑫科铜业有限公司持股100%
许振飞

91340200MA2RA1RP9Q
2017年11月22日

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鸠江经济开发区永安路88号

4,500万元整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电线电缆、电工材料及其开发、生产、销售；电线电缆贸易；辐射加工（限辐射
安全许可证资质内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906.50
9,426.06

11,480.44
24,321.25
1,228.35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4,330.90
14,078.80
10,252.10
39,383.87
1,125.63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保证人名称：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名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行

3、债务人名称：安徽鑫鸿电缆有限责任公司

4、担保最高债权额：3,000万元

5、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6、担保期限：三年

7、保证范围：除本合同所述之主债权，还及于由此产生的利息(本合同所指利息包括利

息、罚息和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

及债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以及

根据主合同经债权人要求债务人需补足的保证金。

8、合同的生效：本合同经保证人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名(或盖章)并加盖公章、及

债权人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名(或盖章)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系为满足子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需要，有利于子公司的持续发展，

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战略，具有必要性。本次担保对象为公司控股子公司鑫鸿电缆，公

司能对其经营进行有效管理，及时掌握其资信情况、履约能力，担保风险可控。本次担保不会

对公司的正常经营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经公司九届二十八次董事会和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在人民币300,000万元额度范围内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金融机构（包括

但不限于银行、融资租赁公司等）融资提供担保（包括母子公司之间、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的

担保及反担保，不包括为合并报表范围外的其他企业提供的担保），担保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鑫科材料为控股子公司鑫鸿电缆提供担保人民币3,000万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总额为229,425万元，占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净资产的160.36%。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在人民币300,000万元额度范围内

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金融机构（包括但不限于银行、融资租赁公司等）融资提供担保（包括

母子公司之间、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的担保及反担保，不包括为合并报表范围外的其他企业

提供的担保）。担保额度占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资产的209.69%。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事项。

特此公告。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2日

证券代码：600255 证券简称：鑫科材料 公告编号：临2025-065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22日（星期一）10:00-11: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 2025年 12月 12日（星期五）至 12月 19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

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lhgf@lhpharma.com）进行提问。公司

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江苏联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全文简称“公司”）已于2025年10月25日发布《公司2025年

第三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经营成果、财务

状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12月22日（星期一）10:00-11:00举行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

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

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

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22日（星期一）10:00-11: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董事会秘书：钱振华先生

董事、总经理：牛犇先生

财务总监：薛昊先生

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张斌先生

董事会办公室主任、证券事务代表：葛楷先生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5年12月22日（星期一）10:00-11: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 2025年 12月 12日（星期五）至 12月 19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

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

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lhgf@lhpharma.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

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公司证券部

电 话：0514-87813082
邮 箱：lhgf@lhpharma.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
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江苏联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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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联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合肥汇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1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和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公司对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

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结合公示情况对拟首

次授予激励对象进行了核查，相关公示情况及核查情况如下：

一、公示情况及核查方式

（一）公示情况

1、公司于 2025年 12月 2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内部张贴

的方式公示了《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公示时间自2025年12月

2日至2025年12月11日，公司员工可在公示期内通过书面或口头形式向公司董事会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提出意见。

2、截至2025年12月11日公示期满，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未收到任何员工对本

次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二）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核查方式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核查了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名单、身份证件、与公司（含

控股子公司，下同）签订的劳动合同、劳务合同或聘用合同以及在公司的任职情况等相关信

息。

二、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核查意见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合肥汇通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对《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列入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具备《管理办法》

等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

2、列入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具备《公司法》

《公司章程》等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

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的；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的；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

市场禁入措施的；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3、本次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基本情况属实，不存在虚假、故意隐瞒或致人重

大误解之处。

4、本次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均为公司实施本次激励计划时在公司任职的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骨干人员。

5、本次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不包括公司独立董事，也不包括单独或合计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综上，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认为，列入《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

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均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条件，符合本次激励计

划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主体资

格合法、有效。

合肥汇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2025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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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汇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关于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